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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 向 领主杈 ： 中 世纪 欧洲 史

研 究 的 新趋势

黄春高

【 内容提要 】 领主权研究 的兴盛是晚近英 美 中世纪 史学界的

突 出现象 。 然而 ，
这一现象并没有 引起 国 内 外学者 的特 别 关注 。 本

文试 图描迷领主权研究兴起的历 程
，并分析其特征。 本文认为

，

领主

权研究 的兴起与 西 方封建主义研究 的式微前后 相承 ，体现 了 从封建

主义走向领主权的 学术新趋向 。 之所 以如此 ，

一方 面是 因 为领主权

比封建主义更为 具体
，
另 一方 面 则是因 为 领主权乃是 中世纪欧洲 历

史中 的普遍存在 。 不过
，

具 象的领主权研究 同 样体现了 抽象的 思考 。

在关于领主权是政府性还是非政府性的争论 中
，
它 已然成 长为认识

中世纪历 史的新的话语方 式 。

2 0 世纪后期以来 ，英美学界关于中世纪欧洲领主权的研究取得了显

著的成就 。
？ 笔者以为 ，

领主权研究的兴起并非偶然 ，它与封建主义研究

① 行文之初 ，做几点说明 。 其
一

，

本文曾 经收录在马克 垚先生 8 0 华诞纪念文集 （ 《
多视角

下的
“

封建主义
”

》 ，
北京

：
社会科 学文献 出版社 ，

2 0 1 3 年 ） 中
，

此次发表做 了 全 面 的修

改 。 其二 ，
本文的

＂

封建主义
＂

和
“

领主权
”

几乎 都是就 学术史意义 来展开
，
并 不从历 史

史 实层面来讨论它们的是与 非 。 其三 ，
本文的 “封 建主义

” 主要在 非马克思主 （转下 页 ）



的主流学术变迁有直接的关联。 事实上 ，
在相当长的时期

，

领主权只被看

作封建主义的题中之义 ，
直到晚近才渐有挣脱封建主义束缚 的迹象 。 此Ｔ

乃从封建主义走 向领主权的历程 。 然而
，
这一现象并没有引 起英美学者

特别关注 。 甚至可以说 ，
他们对此次学术转向 的重要性并没有清晰的认ｆ

识 。

①有鉴于此
，
本文以晚近领主权研究的兴起为讨论对象

，
剖析英美学

￣

1 9

̄

界中世纪欧洲史研究学术转向的特征
，
期望对学界有所禅益 。

一

春

高

一 背景 ：封建主义研究的危机^向

领
主

领主权研究兴起于封建主义研究衰微之时 。巾
世

以封建主义视角来认识与理解中世纪欧洲的历史 ，

一直是学界的主ｇ

流叙事 。 说封建主义史学就是中世纪欧洲史学 ，
可能有所夸大 ，但说封建ｆ

主义史学对后者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，则与实际相去不远 。 在中世纪Ｉ

欧洲历史研究的各个范畴和领域 ’
在绝大多数 中世纪学者那里 ，

封建主义§

都是
一个不可 回避 、绕不过去的主题 。 从 1 8 世纪一直到 2 0 世纪后期 ，

西势

方封建主义史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明证 。

②大体上 可以说 ，
在 2 0 世纪后

期之前 ，封建主义话语是中世纪欧洲历史研究 中的范式 。

然而 ，
在这种繁荣之中 ，

已然孕育着危机。 封建主义的成长是一个从

相对狭义的概念走向
一个无所不包的广义理论的历程 ，

也是一个不断 自

（接上 页
）
义意义上的使用

，

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与领主权问题
，
尚待专文论述。

其四
，
本 文所用

“

领主权
”
一词对应英文 ｌｏｒｄｓｈｉ

ｐ ，
法文 ｓｅｉ

ｇ
ｎｅｕｒｉｅ ， 德文 Ｈｅｒｒｓ ｃｈａｆｔ

，
以及

拉丁文 ｄｏｍ
ｉ
ｎ

ｉｕｍ 。 尽管它们各 自 的含义并非单
一

，
笔 者仍 将其统

一译为
“

领 主权
”

，
既

有遵从习 惯的意思 ，也有对权力范畴的 思考在其 中 。

①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 中
，
仅见到一位学者对此有关注 。 参见 Ｍａ ｉｊｏｒｉｅＣＫｉ ｂｎａｌ ｌ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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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 2 0 0 3

，ｐｐ
． 1 2 3

－

1 3 4 。 值得 注意

的是
，
作者的视野局限在盎格鲁

一诺曼英格兰
， 未能輻射到 中世纪欧洲 。

② 封建主义研究的成果浩如烟海 ，

此处只 能从略 。 相 关论述参见马克垚 先生新作 ： 《封建 2 3ｇ
经济政治概论 》 ，

北京 ：
人民出版社

，
2 0 1 0 年 。





我强化 、 自 我更新的历程 。
？ 如我们所知 ，

封建主义最初是在法律意义上

使用的 ，
随后不断扩大至军事 、政治 、社会 、经济 ，甚至文化意义上 。 这一

历程造成了封建主义在中世纪欧洲历史研究中的强势 ，
也激起了诸多纷

争 。 在理论层面上的争论在于 ：什么是封建主义？ 狭义论者坚持应该从

更技术意义上的法律及政治层面来理解封建主义 ，广义论者则认为可以

放宽封建主义的界限 ，
以涵括更为复杂多样的历史实际 。 狭义与广义之

争
，
关键在于谁更能够揭示封建主义的内在特征 。

②而在实际层面上 的争

论在于 ：
封建主义概念是否与历史实际符合？ 这一争论带有哲学上 的名

与实的争论意味
，
即封建主义到底只是

一个名称还是实际的存在 。 正如

学者马尔科姆 ？ 巴贝 尔所言 ：

“

事实上 ， 当现代历史学家思考如
‘

封建主

义
’

这样的术语跟持有土地 、享有 司法权利及负有军事义务的千万个体

之间的关系 的时候 ，他面临 同样 的 问题 （ 指名与实 的关系 问题——引

者 ） 。 对
‘

唯名论者
’

的历史学家来说 ，

‘

封建主义
’

不拥有任何实体 ，而且

因为它经常误导人们 ，
所以它作为一个

‘

便利术语
’

的价值可能也被视为

高度可疑的 。

” ？事实上 ，
在学者们挖掘 出来的越来越丰富而多样的历史

事实面前 ，
封建主义概念也在不断进行着调适。 例如 ，

德国学者奥托 ？ 亨

茨不得不将封建主义分为三种类型 ，
即军事封建主义 、政治封建主义以及

社会经济封建主义 ，
以此来对应特征差异明 显的不同历史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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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狭义论的代表是比利时历 史学家弗 朗 索 瓦 ？

冈 绍夫 ，
广 义论的代表则是年鉴学派 大师

马克 ． 布洛赫 。 当 然
，

封建主 义研究的成 果 ，
未必能 够以狭义与 广 义 来概括 。 例如 ，

美

国 历 史学家约 瑟夫 ． 斯特 雷耶对封建主义的理解和定义
，
就介于狭义与 广义之间 。 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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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王国加洛林时期则被弗朗索瓦 ？ 冈绍夫称为
“

加洛林封建主义
”

，
以 区

别于经典的封建主义 。
？ 马克 ？ 布洛赫本人也以 1 0 5 0 年为界 ，将其封建［

主义架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。
②英国学者则在英国本土历史中

，
发现了非；

一

正常形态的封建主义 ，故而将其称为
“

变态的封建主义
”

。
？

学术争论既使封建主义研究走向深人 ，更使封建主义问题走向复杂 。Ｆ

对封建主义是什么 的追问 ， 事实上逐渐消 解着封建主义话语的强势 。

1 9 7 4 年美国学者伊丽莎白 ？ 布朗对封建主义
“

建构的专制
”

展开强烈批＃

判 。
＠ 1 9 9 4 年英国学者苏珊 ？ 雷诺兹的专著《封土与封臣 》 的出版引起 了

极大反响
，
它对狭义封建主义模式或者说冈绍夫模式给予沉重而深刻 的｜

打击 。 激进的学者甚至使用
“

封建主义的终结
” “

别 了
，封建 ！

”

等醒 目 的｜

字眼来宣告它的衰亡 。
⑤ 2 0 0 6 年 9 月

，
在挪威的卑尔根 （

Ｂｅ ｒ
ｇ
ｅｎ ） 召开 了巾

以封建主义为主题 的国际学术会议 ，会议文集题为 《封建主义 ：辩论的新Ｉ
欧

景观》 。 编者的主旨在于
：

“

本文集主要聚焦于对冈绍夫的封建主义定义Ｍ

的挑战 。

” ⑥ｔ
的

在此情形下
，
中世纪欧洲历史研究的实践 ，逐渐呈现出疏离乃至弃用ｇ

封建主义的趋向 。 英国学者霍尔特甚至这样说 ：

“

我们 已经不再相信封
＠

建主义了 。

” ⑦ 在回顾《封土与封臣 》

一书出版 1 2 年后有关情形时
，

雷诺

兹得出这样的结论 ：

“

相当数量中世纪学者宣称他们不再使用封建主义

一词 。

” ⑧此类表达或许有所夸大 。 但是 ，封建主义研究的危机乃是不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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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认的现实 。
？

二 领主权 ：走出封建主义的历程

在封建主义研究呈现危机之时 ，
领主权研究却 日 渐兴起并取得 巨大

成就。 二者之间有何关联呢 ？ 笔者以为 ，学界经历了一个从封建主义研

究逐渐走向领主权研究 的学术历程 。 此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。

第一阶段 ，
是领主权研究寄生于封建主义范式的时期 。 当封建主义

话语强势之时 ，
领主权其实 已经存在于封建主义范式之内 。 在梅特兰 的

许多论著中 ，
对诸如 自 由人与领主的关系 、领主对土地的权力 、领主的司

法权等具体问题
，
都有不同程度的讨论 。 梅特兰还认为

，
领主权尤其是领

主的 司法权甚至比军事封土制更为重要 ，
是封建主义一切现象的深刻根

源 。 不过
，
总体上 ，

梅特兰还是在封建主义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。

？ 1 9 3 2

年斯坦顿出版名著 《
英国封建主义的第一个世纪 》 ，

其主题是封建主义 ，

但作者以很大的篇幅去探讨以贵族身份 、贵族法庭 、贵族领地 、领主家庭 、

骑士 、城堡等为对象的领主权 问题 。
？ 斯坦顿描述和刻 画的领主权现象

还被一些学者直接 以
“

领主世界
“

（ ｓｅｉ

ｇ
ｎｏｒｉａｌｗｏｒｌｄ ）来表达 。

④ 同梅特兰

一样
，此时的ｉｆ坦顿并不认为领主权与封建主义是对立的 ，而是强调领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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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在封建主义架构下的存在 ，
甚至将其表述为

“

封建领主权
”

（
ｆｅｕｄａｌ ｌｏｄ －

 4Ｔ

̄

ｓｈｉｐ ） ．
？ 弗兰克 ？ 巴洛的著作虽然对忏悔者爱德华时期的领主和领主ｉ

权
，
诺曼征服及以后的英国贵族 、骑士及城堡等领主权问题都有较为充分；＾

一

的讨论
，
但其主题仍然落脚于英格兰王国的封建化讨论 。

②［
此类著作 ，

也许在研究对象上各有侧重 ，
但领主权基本上是作为封建 1 9

主义研究的补充而存在 。 甚至在许多时候 ，
领主权往往被等同于

一个封黄

土
，
或者直接视其为封建主义 。

③ 德国学者奥托 ？ 亨茨就认为 ，
从领主权｜

的基本特征来看 ，它最终导致的是封建主义 。
④ 可以看出 ，此时的领主权￥

研究事实上为封建主义研究所遮蔽 。 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 ？ 比森所说
，§

“

在中世纪历程中 ，存在
一个如此恒久且普遍的现实世界 ，

以至领主权容，

易被同化或被包摄在其他命题之下 ： 例如 ，
王权

，
封建主义

，地产等级 ；
而｜

正是此类命题被证明容易犯概念的年代错误。

”⑤■
洲

第二阶段 ，则是领主权研究逐渐疏离并最终独立于封建主义范式的史

研

时期 。 自 2 0 世纪中叶以来 ，
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领主权与封建主义两个概ｇ

念的区别 。 尤以法语学界对 ｆ 6ｏｄａｌ ｉｔ 6 与 ｓｅｉ
ｇ
ｎｅｕｒｉｅ 进行区分产生的影响建

最为直接 。 事实上 ，
在 《封建社会》及其 《历史学家的 技艺 》 两书 中

，
马

克 ？ 布洛赫已经对 ｓｅｉ
ｇｎｅｕｒｉｅ 与 ｆ6 ｏｄａｌ ｉ ｔ6 做了 区分 。 不过

，
此时布洛赫的

区分 ，
强调的是 ｓｅｉ

ｇ
ｎｅｕｒｉｅ 的经济层面 。

⑥ 2 0 世纪 7 0 年代 ，
法国史学界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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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讨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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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ｉ ｅ
0 随着大历史学家乔治 ？ 杜 比等人在研究 中发现禁用领主权 （ ｓｅ ｉ

ｇ
ｎｅｕ

－

ｎ ｅ ｂａｎａ ｌｅ
） 的存在 ，

？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 问题产生 了兴趣 。
？ 这些学者

们认为 ，
基于非土地因素而产生的领主所享有的那些具有司法意义的权

力
，
即禁用领主权才是中世纪欧洲发生 巨 变的根本所在 。

③ 因此
，

“

封建

革命
”

被有的学者等同于禁用领主权 。
④ 至此

，
封建主义与领主权才真正

分离 。 正如蒂墨斯 ？ 鲁特尔言 ：

“

封建主义… …被严格地与凌驾于农 民

或者依附者之上的私人领主制度 （

‘

ｓｅ ｉ

ｇ
ｎｅ ｕｒｉａｌ ｉｓｍ

’

）
区分开来 。 而且

，

经

常作为
一种本能的反应

，

二者之间的任何必然联系被断然否认 ；
甚至更为

激进地认为前者根本就不存在 。

” ⑤

英美学者也积极参与
“

封建革命
”

大讨论 。 1 9 9 4 年
，
托马斯 ？ 比森撰

写长文《论封建革命》 。 文章起于
“

封建革命
”

的历史分析
，

落脚点则在于

领主权的成长与发展 。
？ 跟进 比森并参与讨论的其他学者 ，也从不 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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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 ｅｕｄｎＸ
ｅ

ａｌａ ｆｉｎｄｕＸＩ
Ｌ

ｓＵｃｌｅ
 ：ｃｒｏｉｓｓａ ｎｃｅ ｅｔ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

ｕｎｅ ｓｏｃｉ
4
ｔ
4

， 2 ｖ ｏｌｓ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：Ｐｕｂｌ
ｉｃａ ｔ ｉｏｎ ｓ ｄｅ ｌ

＇

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
ｔｅｄｅＴｏｕ ｌｏｕｓｅ

－ＬｅＭ ｉ ｒａｉ
ｌ

， ｓｅｒｉ ｅｓＡ  2 3
，

2 9
，

1 9 7 5 －

1 9 7 6 ．Ｊｅａｎ
－ＰｉｅｒｒｅＰｏｌ

ｙ ， Ｌａ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ｅ ｔ
ｌａＳｏｃｉ ｔ^＾Ｆ^ ｏｄａｌｅ （

8 7 9－ 1 1 6 6
） ’Ｃｏｎ ｔｒｉ

ｂｕｔ ｉｏｎｄ

ｌｉｔｕｄｅｄｅｓ ｓｔｒｕ ｃｔ ｕｒｅｓｄｕｅｓ
ｆｉｏｄａｌｅｓｄａｎｓｌｅＭｉｄｉ

，Ｐａｒｉ ｓ
： ＢｏｒｄａｓＥｄ ｉ

ｔ
ｉｏ ｎｓ

’ 1 9 7 6Ｊｅａｎ－Ｐｉｅ ｒｒｅＰｏｌ

ｙ 
ｅｔ

Ｅ ．Ｂｏｕｍａｚｅｌ
，Ｌａｍｕｔ

ａｔ
ｉｏｎ

ｆｉｏｄａｌｅ ，Ｘ
ｅ

￣ＸＩＩ
＇


ｓ ｉ
ｉｃｌｅ ，

Ｐ ａｎｓ ：Ｐｒｅｓｓｅｓ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ａ 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 ｅ ，

1 9 8 0Ｊｅ ａｎ－ＰｉｅｒｒｅＰｏｌｙ ｅｔ
Ｅ ．Ｂｏｕｍａｚｅｌ

，
ＴｈｅＦｅｕｄ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9 0 0 － 1 2 0 0

，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ｂｙ

Ｃａｒｏｌ ｉｎｅＨｉｇｇ ｉｔｔ
，ＮｅｗＹｏ 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 ｎ ：Ｈｏｌｍｅｓ＆Ｍ ｅｉ ｅｒＰｕｂｌ ｉ ｓｈｅｒｓ

，Ｉ ｎｃ ’ 1 9 9 1 ．

③ 根据 约翰 ？ 亨讲 曼的理解 ，
ｓｅｉｇｎｅｕｎ ｅ 的领 主可分为 三类 ：

一类是拥有 自 己彻户 的领 主 ，

一类是拥 有依附 于禁用 权者的领 主
，

一类是拥有 因封土而 效忠者的领主 。 他还认为 ，
早

期领主权的经济特征明 显 ，
到 1 2 世纪则 禁 用领主权更为 突 出 。 ＪｏｈｎＢｅ ｌｌＨｅ ｎ ｎｅｍａｎ ， Ｊ Ｒ ，

＂

ｓｅ ｉｇｎｅｕ ｒ／ｓｅｉｇｎｅｕｎ ｅ

＂

，ｉｎＷ ｉ ｌｌｉａｍＷ．Ｋ ｉｂｌｅ ｒ
，Ｇｒｏｖｅ ｒＡＺ ｉｎｎ

，Ｌａｗ ｒｅ ｎｃｅＥａｒｐ ， ＪｏｈｎＢｅｌ ｌ

Ｈ ｅｎｎｅｍａｎ
， ＪＲ ， ｅｄｓ ．

 ，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Ｆｒａｎｃｅ ：ＡｎＥｎｃｙｃｌｏ
ｐ
ｅｄｉａ

，Ｎ ｅｗＹｏｒｋ＆Ｌｏｎｄｏ ｎ
：Ｇａｒｌａｎｄ

Ｐ ｕｂ ｌ
ｉｓｈｉ ｎ

ｇ ，Ｉ ｎｃ ．

， 
1 9 9 5

，
Ｔｈ ｉｓ ｅｄ ｉ ｔ

ｉｏｎｐｕｂｌ ｉ ｓｈｅｄ 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ｙｌｏ ｒ＆ Ｆｒａｎｃ ｉｓ ｅ
－

Ｌｉ ｂｒａ ｒｙ ，  2 0 0 6
，ｐｐ ．

1 6 4 1
－

1 6 4 3 ．

④ 作 者使 用 的 表达方 式是 ，

“

ｔｈｅ ｆｅ ｕｄ ａｌｒｅ ｖｏ ｌｕ
ｔ ｉ
ｏｎ／ ｓｅ ｉ

ｇ
ｎｅｕｎｅｂａｎａｌｅｍｏｄｅｌ

”

。 Ｊａｍｅ ｓＬｏｗ ｔ
ｈ

Ｇｏｌｄｓｍ ｉ ｔｈ
，Ｌｏ ｒｄｓｈｉｐ ｍＦｒａｎｃ ｅ

，
 5 0 0 － 1 5 0 0

，ｐｐ ．  9
－

1 0 ．

⑤Ｔ ｉｍｏ ｔｈｙ Ｒｅｕ ｔｅｒ
，

＂

ＴｈｅＭｅｄｉｅｖ ａｌＮｏ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ｉｎ Ｔｗｅｎ ｔ ｉｅｔ ｈ
－

Ｃｅｎ ｔｕｒｙＨｉｓ ｔｏｒ ｉｏｇ ｒａｐｈｙ

＂

 ’ｉ ｎ Ｍｉｃｈａｅ ｌ Ｂｅｎ ｔ

－

ｌｅ
ｙ ，ｅｄ

．

 ，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Ｌｏ ｎｄｏｎ ａｎｄＮｅｗＹｏ ｒｋ ：Ｒｏｕ ｔｌｅｄｇｅ ， 1 9 9 7
，
ｐ ． 1 8 2 ．

⑥ＴＮ ．Ｂ ｉ ｓ ｓｏｎ
，

＂

ＴＫｅ
＇

Ｆｅｕｄａｌ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
‘ ”

，Ｐａｓｔ＆ Ｐｒｅｓｅｎ ｔ ，Ｎｏ ． 1 4 2  （
Ｆｅｂ．

，
1 9 9 4

） ，ｐｐ
． 6

－

4 2



角度回应了领主权与封建主义问题。
？ 这些

，
正体现了法语学界对于区

分领主权与封建主义两大概念的直接而积极的影响 。
② 英语学界关于

“

变态封建主义
”

的大讨论 ，
与

“

封建革命
”

的大讨论有类似的功效 ：
它们史

都在事实上有助于领主权概念与封建主义的分离 。 随着麦克法兰将变态￥
̄

封建主义概念引人英国 中世纪晚期的历史研究 ，

2 0 世纪 8 0 、 9 0 年代英美

学者对该问题展开 了较大规模的讨论 。 诸如变态封建主义 的定义与理ｐ

一

解 ，它所适用的时间与空间
，
它的基本特征等问题 ，都是学者争论的主题。ｆ

尽管大讨论众说纷纭 ，但学者们所描述的变态封建主义的那些特征 ，
如 以

契约取代封土

’以人身契约纽带取代封建臣服关系 ，

以家内服役取代军事■

服役等 ，
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领主权的 表征 。

③ 正如麦克法兰所说 ：轰



中

① 巴特勒密 、
怀特 、鲁特 尔 、威克翰和比森等人在 《过去与现在 》杂志上就

“

封建革命
”

展开纪
欧

了激烈的讨论 。 参见 Ｄｏｍｉｎ ｉ

ｑ
ｕｅ Ｂａｒ ｔｈｅｌ ｅｍｙ ，

“

Ｄｅｂａｔｅ：Ｔｈｅ
‘

Ｆｅｕｄ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
’


：Ｉ

”


；洲

Ｓｔｅ
ｐ
ｈｅｎＤ ．Ｗｈｉ ｔｅ ，

“

Ｔｈｅ
‘

Ｆ ｅｕｄａｌ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
’

：ＩＩ
，

”

Ｐａｓｔ＆Ｐｒｅｓｅｎｔ ’Ｎｏ ． 1 5 2（ 
Ａｕ

ｇ
．塞

■．研
1 9 9 6 ） ， ｐｐ

． 1 9 6
－

2 2 3

； 
Ｔｉｍｏｔ

ｈ
ｙ
Ｒｅｕｔｅｒ ，

“

Ｄ ｅｂａｔｅ


：ＨｉｅＦｅｕｄａｌＲｅｖ ｏｌｕｔｉ ｏｎ ： ＩＨ
’ ’

， Ｐａｓｔ＆究

Ｐｒｅｓｅｎｔ
，
Ｎｏ ． 1

5 5
（
Ｍａｙ ，1 9 9 7 ）

， ｐｐ
． 7 7 － 1 9 5

；

ＣｈｒｉｓＷｉｃｋｈａｍ
，

“

Ｄｅｂａ ｔｅ
：
Ｔｈｅ

1

Ｆｅｕｄａｌ Ｋｅｖ ｏ－综
ｌｕｔｉｏｎ

，

：
ＩＶ

，

＂

Ｐａｓｔ
＆Ｐｒｅｓｅｎｔ

ｔ
Ｎｏ ． 1 5 5 （ Ｍａｙ ，1

9 9 7
）

，ｐｐ
． 1 9 6 －2 0 8

；

Ｔ ．Ｎ．Ｂ
ｉｓｓｏｎ

，


＂

Ｄｅ－趋

ｂａ
ｔｅ

：Ｔｈｅ
＊

Ｆｅｕｄ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
ｏｎ

’


：Ｒｅｐｌ ｙ

”

’Ｐａｓｔ
＆Ｐｒｅｓｅｎｔ



’Ｎｏ ． 1
5 5 （Ｍａ

ｙ ，
1 9 9 7 ）

’ｐｐ
．
 2 0 8 －

2 2 5
。

②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Ｅｖｅ ｉｇａｔｅｓ ｔｔｒａｎｓ
，
ｅｄ ．

’
Ｆｅｕｄａｌ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Ｆｒａｎｃｅ

：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

Ｃｏｕｎｔｙ 
ｏｆ

Ｃｈａｍ
ｐ
ａｇｎｅ ，

Ｐｈｉ
ｌａｄｅｌ

ｐ
ｈ

ｉ
ａ

：Ｕｎｉ ｖｅ ｒｓ
ｉｔｙ

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
ｉ
ａ Ｐｒｅｓｓ

，
 1 9 9 3

，ｐ
． ｘｖｉｉ ． 在诸

多 自 法语翻译为 英文的著作 中
，

ｓｅ ｉ

ｇ
ｎｅｕｒｉｅ 往往被对译为 ｌ ｏｒｄｓｈｉ

ｐ ，

突 出 了领主权的意味 。

参见
Ｇｕ

ｙ
Ｆｏｕｒ

ｑ
ｕｉｎ

，Ｌｏｒｄｓｈｉ
ｐ

ａｎｄ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ｉｎ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，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ｅｄｂｙ Ｉｒｉｓ ａｎｄＡ． Ｌ．

Ｌｙ ｔ
ｔｏｎＳｅｌｌ ｓ

，ＮｅｗＹｏｒｋ
：Ｐ 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

，

1 9 7 6 。 事 实上 ，
英 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罗德尼 ？ 希

尔 顿就曾 经 专 文讨论过封建 主 义与 领主 权的 关 系 。 Ｒｏｄｎｅ
ｙ
Ｈｉｌ ｔｏｎ

，

“

Ｆｅｕｄａｌ ｉｓｍｏ ｒ

Ｆｉｏｄｃｄ ｉｔ
ｉａｎｄＳｅｉ

ｇ
ｎｅｕｒｉｅ  ｉｎ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Ｅｎ

ｇ
ｌａｎｄ

＂

，
ｉｎＲｏｄｎｅ

ｙ
Ｈ ｉｌｔｏｎ

，
Ｃｌａｓ 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 ｔｈｅ

？Ｃｒｉｓ ｉｓｏｆ

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
 ：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Ｍｅｄ ｉｅｖ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

ｙ ，

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 ｒｋ
：Ｖｅ ｒｓｏ

， 1 9 9 0
，

ｐｐ
．
 1 5 4

－

1 6 5 ．

③Ｓｃｏ ｔｔＬ．Ｗａｕ
ｇ
ｈ

，
“

Ｔｅｎｕｒｅ 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

：Ｌｏｒｄｓｈｉ ｐａｎｄＣ ｌｉｅ ｎｔａ
ｇ
ｅ ｉｎＴｈｉ ｒｔｅｅｎｔｈ

－Ｃｅｎｔｕｒ
ｙ
Ｅｎｇ

？

ｌａｎｄ
，

“

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，Ｖｏｌ
． 1 0 1

，Ｎｏ ． 4 0 1（
Ｏｃ ｔ

．

，
1 9 8 6

） ， ｐｐ
．

 8 1 1
－

8 3 9 ．Ｐ ．

Ｒ ．Ｃ ｏｓｓ ，

”

Ｂａｓｔａ ｒ
ｄＦ 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Ｒｅｖ ｉｓｅｄ

＂

，

Ｐａｓｔ＆Ｐｒｅｓｅｎｔ
，
Ｎｏ ． 1

2 5  （Ｎｏｖ ．

，

1 9 8 9 ） ，

ｐｐ
． 2 7

－ 6 4 ．

ＤａｖｉｄＣ ｒｏ ｕｃｈａｎｄＤ ．Ａ ．Ｃａｒ
ｐｅｎｔｅ ｒ

，

“

Ｄｅｂａｔｅ ：Ｂａｓ ｔａｒｄＦｅｕｄａｌｉ ｓｍＲｅ ｖｉｓｉ
ｔｅｄ

＂

，Ｐａｓ ｔ
＆Ｐｒｅｓ

？

ｅｎｔ ，Ｎ ｏ ． 1
3

1 （ Ｍａ
ｙ

， 1 9 9 1 ） ，

ｐｐ
．  1 6 5

－

1
8 9 ．Ｐ．Ｒ ．Ｃｏ ｓｓ ，

＂

Ｄｅｂａｔｅ ：Ｂａｓｔ ａｒｄＦｅｕｄａｌ ｉｓｍＲｅｖｉ ｓｉ
？

ｔｅｄ
，ｒｅｐ

ｌ
ｙ

＂


，Ｐａｓ

ｔ
＆Ｐｒｅｓｅｎ

ｔ
3
Ｎｏ ． 1 3 1

 （Ｍａ
ｙ ， 

1 9 9 1 ） 
，ｐｐ

．  1 9 0 － 2 0 3 ． Ｊ ．Ｇ ．Ｂｅ ｌｌａｍｙ ，Ｂａｓｔ
ａｒｄ

Ｆｅｕｄａｌ
ｉ
ｓｍａｎｄｔ

ｈｅＬａｗ
， Ｌｏｎｄｏｎ  ：Ｒｏｕｔ

ｌｅｄ
ｇ
ｅ

，
 1 9 8 9 ．Ｍ

ｉ
ｃｈａｅ ｌＨ

ｉ
ｃｋ ｓ

，ＢａｓｔａｒｄＦｅｕｄａｌ
ｉ
ｓｍ



ｔ

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：Ｌｏ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ｕ
ｐ

Ｌ
ｉ
ｍ

ｉｔ
ｅｄ

，
1 9 9 5 ．Ｄ ．Ａ．Ｃａ ｒｐｅｎｔｅｒ

，
“

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

Ｃｅｎｔｕｒｙｏ ｆＥｎ
ｇ

ｌｉｓｈ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
＂

 ，
Ｐａｓｔ＆Ｐｒｅｓｅｎｔ

，Ｎｏ ． 1 6 8 （
Ａｕ

ｇ
．

，

2 0 0 0
） ， ｐｐ

．  3 0
－

7 1 ．Ｍ ． Ｗ ．

Ｂ ｅａｎ
，
ＦｒｏｍＬｏｒｄ ｔｏＰａｔ ｒｏｎ

：Ｌｏｒｄｓｈｉ
ｐｉｎＬａｔｅＭｅｄ

ｉ
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

，

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 ｒ
：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 ｒＵ－

2 4ｏ
ｎ ｉｖｅｒｓ ｉ

ｔｙ
Ｐｒｅｓｓ

，
 1 9 8 9

）
， ｐｐ

． 1
－

8 ．




“

变态封建主义的精髓就是有偿服务 。 领主权观念被保留 下来了 ，但因

为它是从土地保有权中分离出来的 ，
所以它经受了几乎不可见的质变历

程 ，除了一些不变的偶然之物 ，
它放弃了一切 。

”①这里
，
麦氏一方面承认

领主权乃是从封建主义中分离 出来 ，
另
一方面又强调此领主权已经非彼

领主权了 。 因此 ，此次大辩论 ，从历史本身及理论层面阐述了领主权与封

建主义之间存在的差异。

总之
， 自 2 0 世纪中后期以来 ，

在对封建主义的深人挖掘 、反思与批评

中
，
学者们逐渐建立起对领主权的清晰认识 。 例如 ，

斯特雷耶的
“

两层次

封建主义
”

说 ，
不仅丰富了他本人对封建主义的理解 ，

而且其 中的下层封

建主义 ，
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领主权。

② 托马斯 ？ 比森也是一方面批评

封建主义
，
另
一方面又从中 寻求 到 了领主权这

一新路径 。
③ 弗里德里

克 ？ 切耶特主编的《
领主权与共同体》

一书 已经将封建主义与领主权做

了明确的 区分 ，其书名也旨在突出领主权而非封建主义 。
④ 早在 2 0 世纪

8 0 年代 ，苏珊 ？ 雷诺兹就
一直努力在封建主义之外寻找新的理解历史的

话语。 在建立共同体模式的时候 ，
她也将不同层面的领主权呈现在读者

面前。
⑤ 斯蒂芬 ？ 怀特的史学文集在反思封建主义问题的 同时 ，

也对领

主权与封建主义有所区分 。
？

事实上
，
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上

，
领主权研究的重要性得

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肯定 。 1 9 9 5 年
，
托马斯 ？

比森撰写 《
中世纪领主权》

一

①Ｋ．Ｂ ．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
，

＂

Ｐａｒｌ ｉ
ａｍｅｎ

ｔａｎｄ
‘

Ｂａｓｔ ａｒｄＦｅｕｄａｌｉ ｓｍ
，

’ ’

， ｐｐ
．
 5 3 －

7 9 ．

②Ｊ ｏｓｅ
ｐ
ｈＲ．Ｓｔｒａｙｅ ｒ ，

＂

ＴｈｅＴｗｏＬｅｖｅ ｌｓ ｏｆＦｅｕｄａｌ
ｉｓｍ

＂

，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ａｎ
ｄ

ｔ
ｈｅＰｅｒｓ

ｐ
ｅｃ

－

？

ｌ ｉｖｅｓｏｆ

Ｈｉｓ
ｔ
ｏ ｒ
ｙ 

＼Ｅｓｓａ
ｙ

ｓｂ
ｙＪ

ｏｓｅ
ｐ
ｈＲ．Ｓｔ ｒａｙｅｒ

，
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

 ：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
ｙ

Ｐｒｅ ｓｓ
，
1 9 7 1

，

ｐｐ
． 6 3

－

7 6 ．

③Ｔ ．Ｎ ．Ｂｉｓｓｏｎ
，


“

Ｔｈｅ Ｐ 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ＦｅｕｄａｌＭｏｎａｒｃｈ
ｙ

：Ａｒａ
ｇ
ｏｎ

，
Ｃａ

ｔ
ａｌ ｏｎ ｉａ

，
ａｎｄＦｒａｎｃ ｅ

，

”

Ｓ
ｐ
ｅｃｕ

？

ｌｕｍ：
Ａ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
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 ｓ
，Ｖｏ ｌ． 5 3 

，

Ｎｏ ． 3
（ Ｊｕｌ ．1 9 7 8

）
， ｐｐ

． 4 6 0
－ 4 6 1 ．Ｔ ．Ｎ ．Ｂｉｓ

？

ｓｏｎ
，

“

Ｍ ｅｄｉｅｖａｌＬｏｒｄｓｈ ｉ

ｐ

＂

， ｐｐ
．
 7 4 3

－

7 4 4 ．

？Ｆ ．Ｌ ．Ｃｈｅｙｅｔｔｅ
，ｅｄ

．


，
Ｌｏｒｄｓｈｉｐ

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
ｙ

ｉ 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Ｅｕｒｏ
ｐ
ｅ

：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， 
Ｈｕｎ

？

ｔ ｉｎｇｔ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
：ＲｏｂｅｒｔＥ ．Ｋｒｉｅ

ｇ
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

ｇ
Ｃｏｍ

ｐ
ａｎ

ｙ ，
ｏｒｉ

ｇ
ｉｎａｌ ｅｄｉ ｔｉｏｎ

， 1 9 6 8
，ｒｅ

？

ｐ
ｒｉｎｔ 1 9 7 5

，ｐ
． ｖｉ ｉ

．

⑤Ｓｕｓａ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，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 ｒｎＥｕｒｏｐｅ ， 9 0 0
－

1 3 0 0
，Ｏ ｘｆｏｒｄ

：Ｃ ｌａ ｒｅｎ
？

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
， 1 9 8 4 ，

ｐｐ
．
 2 1 9

－

2 4 9 ．

⑥Ｓ
ｔ
ｅ
ｐ
ｈｅｎＤ ．Ｗｈ ｉｔｅ ，Ｒｅ

－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Ｋｉ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Ｆｅｕｄａｌ
ｉ
ｓｍｉ ｎＥａｒｌ

ｙ 
Ｍｅｄ

ｉｅｖ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Ｂｕｒｌｉｎｇ
？

ｔｏｎ
：Ａｓｈ

ｇ
ａｔｅ Ｐｕｂｌ

ｉ ｓｈ ｉｎ
ｇ 
Ｃｏｍｐａｎｙ ，2 0 0 5

， ｐｐ
．
ｘ

－

ｘ ｉｖ
， 1

－

1 8 ．



文
，
对该问题不受重视等缺憾给予了批评 ，

号召学界加强对领主权的研

究 。
？ 里斯 ？ 戴维斯则批评英 国学界对领主权缺乏关注 ，

认为导致此现

象出现缘于英国人的宪政史学传统 。
？ 而对具有独立于封建主义特征的史

领主权进行研究的成果更是不断涌现 。 例如 ，
奥地利学者奧托 ？ 布伦纳

早年关于奥地利领主权的经典著作被翻译为英文 出版 。
③乔治 ？ 杜 比 的

成名作 《 1 1 和 1 2 世纪马贡奈地区的社会》 ，
被学界公认为领主权研究的

一

经典 ，
属于

“

划时代的研究
”

（ ｅｐｏｃ
ｈ －ｍａｋｉｎｇｓｔｕ

ｄ
ｙ ， 里斯 ？ 戴维斯语 ） 。

④里^

斯 ？ 戴维斯早年受到麦克法兰的影响 ，
对领主权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，

尤其是威尔士边区 的 领主权 ，

⑤后来将 其视 野扩 到整 个不 列颠群岛 。§

2 0 0 9 年出版其身后专著《 晚期 中世纪不列颠群岛 的领主与领主权 》 ，
它既｜

有领主权的理论性思考 ，
也有实证研究

，
可以看作戴维斯领主权研究的代巾

．

表作 。
⑥受到戴维斯影响的一批学者

，
更在不 同的领域中展开对领主权或■欧

直接或间接的研究 。
？ 我们还要特别提及

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领主ｆ

权的研究 。 罗德尼 ？ 希尔顿是研究封建主义的大家 ，而在其众多著作中 ，Ｉ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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￣

领主权也是其从未回避的主题。
？ 2 0 0 3 年 9 月 英国伯 明翰大学举行纪念

希尔顿 的 国 际学 术会议——
“

罗 德 尼 ？ 希 尔 顿 的 中世纪 （
4 0 0
—

1 6 0 0

年 ）

”

，其中
一个主题就是

＂

领主权对社会与经济有何影响
”

。
②

至于美国的领主权研究
，
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 ？

比森的提倡与推动 。 比森 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开始转向 中世纪领主权研

究
，
完成了

一

系列重要 的学术成果 。 其中 ， 《痛苦的声音 》

一书描述和刻

画 的是中世纪加 泰罗 尼亚的农 民所经历的领主权。
③ 2 0 0 9 年 比森 出版

《 1 2 世纪的危机 ：
权力 、领主权与政府的起源 》

一

书 ，是作者领主权研究的

总结性成果 。
④ 受到比森等前辈学者的影响 ，

美国中 生代及新生代学者

领主权研究的成果也不少。 亚当
？ 科斯托的著作以加泰罗尼亚的书面协

议为讨论对象 ，

一方面对封建主义的研究成果有直接的回应 ，
另一方面又

以权力作为 自 己关键词 。
⑤ 理查德 ？ 巴尔顿的专著《緬因伯爵领地的领

主权 》是很有影响力 的新锐之作 ，
其研究直接 回应和实践着 比森的领主

权主张
，
当然作者对比森也不无修正 。

？ 2 0 0 3 年
，
在英国召开的国际学术

会议以探寻中世纪的权力历程为主题 。 会议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大都与

领主权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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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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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 ，
我们看到 ，

领主权研究兴起与封建主义的衰落有不容割裂的关

联。 领主权话语最初寄生于封建主义架构之内 ，
继而与之疏离

，到最后获大

得独立的地位 ，
这正是从封建主义研究走向 领主权研究的过程 。史

1 Ｑ

三 领主权 ：从
“

少抽象
”

到
“

遍在性
”

黄

春

高

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 ，
封建主义这

一术语在中世纪历史 中从未出现 ，

它是后中世纪的产物
；

尤其是当封建主义范式发展到鼎盛时期 ，
它已经成｜

为极其抽象的存在 。 切耶特称其为
一个

“

概念一理论
”

（ ａ
‘

ｃｏｎｃ ｅｐｔ
－

ｔｈｅｏ
＊｜

ｒｙ

’

） 。
？ 斯坦顿认为 ？

？

“

封建主义是为了历史学家的方便而发明 的
一个术中

语 。

” ②布莱恩 ． 蒂尔尼也认为 ：

“

封建主义是
一＾模糊不清的词语 ，

杜撰于中｜

世纪时代之后很久。 它通常被历史学家用来描述在中世纪进程中成长出来娶

的社会、军事和政治安排的
一种复杂的模式 。 对于使用这样一＾抽象 、概述的翼

术语来指称中世纪社会的复杂实际 ，

一些现代学者滋生了怀疑 。

”③
蠢

在许多学者看来 ，领主权则不同 ，
它是历史话语而非后出 的建构

，
是＃

中世纪本身的产物 。 在宗教的信仰中 ，
在世俗的统治中

，
在文学作品 中 ，

在 日 常的表达中 ，
人们都能够读到众多关于领主权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 。

例如
，
希尔对早期英语文学贝 奥武弗 、

马尔顿战役之歌等进行研究 ，
指 出

在益格鲁一撒克逊时期领主权 的重建是真实的存在 。
④ 伯恩斯认为 ，

拉

丁文领主权 （
ｄｏｍｉｎｈｉｍ ）

—词的意涵所指不尽相同
，但其使用非常普遍 ，

因此它是中世纪社会生活的
“

绝对基础事实
”

。
⑤ 斯卡伦则从乔叟的 《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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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伯雷故事集》 中认识到 ，
中古英语领主权 （

ｌｏｒｄｓｈｉｐｅ ）

—词使用及背后的

历史都是绝对的真实 。
？正是从这里 出发

，
领主权及其所指的历史就不是

抽象而是具体的存在 。 领主权研究也正是不满于以抽象的封建主义概括

一切历史现象 ，不满于封建主义概念将历史现象抽象化的结果 。 正如英

国学者罗 宾 ？ 弗 莱姆所说 ：

“

较少抽象 的术语
‘

领主权
’

可能更为有

用 。

”②弗莱姆的表达反映了这样
一个学术取向 ：

以更少抽象的领主权
一

词来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 。

最直观的景象 自然是我们 肉眼可见的存在 。 于是城堡 、城市等成为

领主权研究的历史侧重。 正如皮特 ？ 乔纳克所言
，

“

城市和城堡是领主

权的中心
”

。
③ 城堡不仅是贵族生活起居的场所 ，更是

“

领主权的象征
”

，

在山巅在海岸叙述着复杂多样 、亲切可感的历史 。
④因此 ，

城堡的数量 、城

堡的观念 、城堡主如何成为领主、如何创造骑士 、如何建立堡垒与武装 、城

堡主对其民众的统治等等 ，都成为学者们笔下描述的对象 ，
自然也是领主

权的构成要素 。
⑤ 于是

，
历史的 自 然景观与领 主之间发生了关联 。 从景

观来看领主权
，
从领主权来看景观

，
成为领主权研究的新的视野 ，

形成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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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
“

领主权景观
”

（
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 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ｈｉ

ｐ ） 。
①北

城市 ，
也是领主权的直观存在 。 新的城市史研究试图突破宪政史

学的传统 ，
着眼于领主权与城市的相互作用 ，

尤其是领主权对城市发展＾
一

的积极功能 。 例如 ，

理査德 ？ 郭达尔德对考文垂的研究 ，
主 旨 就是领主

权之于城市化及商业化的积极作用 。
② 在关于达勒姆城市共 同体的研

究中
，
玛格丽特 ？ 博内讨论的是上级教会领主对该城市的控制和管理 ，

尤

—

其是以法庭审判 、罚金及其他处罚来维持法律和秩序 。
③ 大卫 ？ 福特研？

究意大利
一个城市市 民社会 的发展 ，

着 眼 的 是主教领主权与城市 的

关系 。

④憲领

在本义上
，
领主权一词更多地指贵族的权力 ，

故领主权研究往往与贵轰

族研究相伴随 。 关于贵族身份 、贵族领地等问题的研究 ，在事实上成为领中

主权研究的重要构成要素 。
⑤ 从土地贵族对其领地的统治

，

？到作为最高■

领主的国王对其领地的统治
，
都是实际上的领主权。 诸如盎格鲁一撒克ｆ

逊晚期麦西亚伯爵 的统治 、晚期 中世纪德斯孟德伯爵领地的衰落 ， 以及晚Ｉ

期中世纪英国顿斯特领主权的出售等等 ，都属于领主权具体而真实的存ｇ

在状态 。
⑦ 至于作为最高领主的英国王室 ，

既对各级郡治或者城市进行
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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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治 ，

？更对苏格兰 、威尔士以及爱尔兰这些征服地进行统治 。
② 而从教

会的角度来看 ，
教会贵族对主教区 、大主教区的统治同样是教会领主权的

集中体现。
③ 甚至在教会及其他共同体对 自 杀者的关注与惩罚 中 ，

也存

在着不同乃至竞争性的领主权 。
④

领主与其治下 的民众的关系 ，
自 然也属于领主权讨论的直接构成 。

这里
，
有领主与同

一阶级属性的贵族的关系 ，
也有领主与被统治阶级的农

民的关系 。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，
是并非抽象的具体存

在 。 例如
，
比森对加泰罗尼亚农民在领主权下经受苦难的描述 ，

就属于人

类学意义上的真实呈现 。 在罗撒蒙德 ？ 费斯笔下
，
英国农民的生产 、生活

与领主权的成长相始终 。
⑤ 在朗顿的文章 中 ，农民在磨坊业中 的 日 常消

费与领主权之间旳关系相 当复杂 。
？在一些学者的讨论 中 ，

农民的婚姻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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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受到领主权的巨大影响 。
？

̄

以上种种
，或是关注具体 的物与人 ，或是青睐 自 然的景观 ，都是在玉

̄

“

少抽象
”

上努力前行 。 然而
，
从具体而细致的领主权研究中

，

学者们似
̄

乎又走向 了 同一条路径 ，
即认同领主权是一种普遍存在 ，

即遍在性 （ ｕｂｉｑ
－＾

̄

ｕｉ ｔ
ｙ ） 0 如

，

里斯 ？ 戴维斯特别强调领主权这一概念之于中世纪欧洲 的政 1 9

治 、社会 、学术语汇而言 ，可 以算是一个
“

关键术语
”

。 它是
“

遍在和基础ｇ

一

的术语
”

。
？他还认为

“

领主权
”

这一概念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。
③ 理査｜

德 ？ 巴尔顿认为 无论考察的是 9 0 0 年还是 1 1 6 0 年的贵族世界 ，都真正

是世俗领主权的力量盛行的世界
”

。

“

支配是 中古社会 的基本史实 。 因■

而
，
领主权是中世纪社会关系 中最为普遍的存在 。

”④托马斯 ？

比森也将？

领主权看作为 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基础 。 他认为 ，

“

领主权既广泛又多样中

地被实践着
”

，

“

领主权变得越来越普遍
”

。 在他看来 ，

“

领主权是贯穿欧ｇ

洲历史的现象
＂

。
⑤ 法国学者罗伯特 ？ 佛西埃也认为 ，

“

领主权是 1 0 至 1 8ｆ

世纪之间 日常生活中最基层 的组织
”

。
？戈登史密斯认为 ，

领主权是法 国翼

历史中最持久的制度之
一

，
具有无处不在的

“

遍在
”

特征 。
⑦
｜

‘

势

① 斯 尔勒 、布 兰德 、 海亚姆斯
、 费 斯 以及博克 费 尔 等人就领主 对妇 女婚姻 的控制 问 题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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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的遍在性
，
不仅体现在学者们这样直接的宣称 ，

而且贯穿在关于

中世纪历史的研究成果中 。 从空 间上来看 ，领主权存在于欧洲各个角 落 。

诸多研究显示 ，
从伊 比利亚半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，

从大西洋围绕的英

国和法国到东欧平原的德 国 、 波兰等 国家和地区 ，
到处都充斥着领主

权 。
？ 而具体到某个国家或者地区 ，领主权的存在可 以是全局性

，
也可 以

是地方性的 。 以英国为例 ，
空 间最大的领主权是英国对不列颠群岛 的支

配 。 次之
，

则为英格兰 、苏格兰 、爱尔兰 、威尔士这些地区的领主权 。
② 再

次之
， 则可能是某一贵族对其领地的领主权 。 甚至

，

一个庄园也可能是一

个领主权的存在 。 从时间上来看 ，
领主权研究已经涉及整个 中世纪的千

年历史的各个阶段 。 从相关研究可 以看出 ，
从中世纪早期一直到晚期 ，

领

主权从未消失过。 不 同 的时期 ，其强弱并不尽相同 ，特性也未尽相似 ，但

其存在不容质疑 。 还是以英国为例 。 有人讨论早期英国文学中领主权的

重建 ，有人讨论盎格鲁
一撒克逊时期 的领主权 ，

有人讨论盛期英国领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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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
，
有人则以晚期 中世纪英国 的领主权为研究对象 。

？从研究的范畴和 内

容来看
，

则涉及中世纪欧洲 的政治
、
社会 、

经济
、
宗教以及文化等诸多方

面 。 例如 ，教会与世俗的领主权 、城市与乡 村的领主权 、男人与女人的领ｉ
̄

主权 、想象与真实的领主权等等 。 可 以说 ，
这些涵盖面极其广泛的研究 ，￥

̄

都在诉说着领主权的无处不在 。 1＾

—

“

少抽象
”

将研究引 向具体的领主权 ，

“

遍在性
”

则将研究推向 更具有Ｐ

—

抽象特征的思考 。 遍在性凸显的似乎只是术语所意指的历史现象 ，但抽Ｉ

象出来之后 ， 则成为了概念与现象之间的关系 。 领主权不仅是具体而微

的一个个对象
，
而是可以用以理解 、解释 、说明 中世纪历史的重要概念和Ｉ

术语 。 学者们因此而展开的领主权为何物的讨论 ，
在述说着他们进行抽？

象思考的努力 。 在某种程度上
，

从注重少抽象到对遍在性的强调应该是巾

世
一种必然 。

一

旦领主权概念跳出小范畴 ，走向大视野 ，
则其作为主题性概＿

念最终会朝着抽象前行 。 无论何种语言的领主权 ，
所寻求的是一种能够ｆ

涵盖更大领域 、更深层次的状态与面貌 。 纷繁多样的领主权研究
，
如果缺Ｉ

乏理论的提升是不可想象的 。 或者说
，
领主权正从一个历史名词逐渐演■

变为一个学术概念
，
乃至理论 。＠

然而
，
问题正是 自对遍在性的强调 中生发而出 ：学者们所强调和认同

的遍在性的领主权究竟是什么呢 ？ 进一步的追问是 ，存在
一个为大家所

认同 的领主权吗 ？ 人们也许会认同领主权外在 的遍在性特征 ，
如某个领

主对其领地的拥有与管理 ，
领主行使权力的外在手段 ，

权力行使与实施 的

场所 （如城堡 ）等外在景观。 而一旦超出 了事实或者外在的层面 ，
则领主

权为何物 ，争论也就不可避免 。 正如苏珊 ？ 雷诺兹所言 ：

“

给领主权下定

义是相当困难的 ，
因为它是

一

个模糊不清的词语… …与其相对应的拉丁

文领主权 （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 ）甚至更模糊 。

”②因此
，
在外在的认同之外 ，

更存在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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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主权内在理解上的差异 。

存在明显对立的两种理解
，

一是领主权即政府论 ，

一是领主权非政府

论 。

一

种理解强调领主权的政府和公共的特性 。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 ？

布尔认为 ，

“

领主权是一种政府制度 ，在那里 ，
领主为了 自 己 的利益而行

使权力 ，该权力起源于王室的具有公共特征的权力 。
… …从这一角度来

看 ，
领主 （

ｌｏｒｄ ）不能被称作拉丁文的 ｄｏｍｉｎｕｓ
，
而应该是领主 （ ｓｅｎｉｏｒ） 及其

附庸 （ ｖａｓｓ ｉ
） 。
……领主权的形成是王国分割 的结果 ，

从王 国诞生了诸侯

领地 、男 爵领地或者城堡领地 ，
以及 由城堡生发而来的地方生活 的那些细

胞 。

” ？苏珊 ？ 雷诺兹则是从共同体的角度来承认领主权与政府类似 。 她

认为 ，

一旦任何领主有效而公正地统治
一个地区

一

段时间 ，其权威最终都

会为那些关于习惯 、 良好秩序等的流行观念合法化
；
因此

，其权力就不仅

仅是私人权力而是公共的权威 ，
也就有了政府的特征 。

② 艾略特 ？ 肯德

尔则由文学材料来分析领主权的特性 ，
认为大贵族家庭的领主权模式带

有突出的政治特征 。
③克里斯蒂安 ？ 李迪在考察达勒姆主教 区时特别强

调
：

“

领主权是达勒姆政治生活中的事实 。

”④这些都是将领主权置于政治

范畴之下 。

另
一种理解则强调领主权的非政府特性 。 正如苏珊 ？ 雷诺兹所指 出

的
，许多人更愿意将领主权视为政府的对立面 ，

因为政府往往意味着非人

身的公共的权威 ，
而领主权则意味着更多人身的更少公共的政治权力 。

⑤

奥托 ？ 布伦纳关于领主权的定义直接来 自 马克斯 ？ 韦伯 ，
领主权是

“

强

迫人们服从于特别指令的能力
”

。 因此 ，

“

强制与禁止
” “

强迫与支配
”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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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所有形式的领主权都很普通。
？ 鲁特尔认为

，
领主权没有多少合法性

，

当然也少公共特性
；
相反

，
它是公共权威私人化和人身化的结果 。

②巴尔

顿也认为 ，
领主权区别于封建主义的本质在于其非政治法律的特征 。 他

说 ：

“

我有意识地从非法律 、非制度的视角来看待缅因伯爵领地的领主权

历程。

” ？戴维斯则引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 ？ 布特鲁歇的定义来理解领主

权
：

“

领主权是支配 、 强制和利用 的权力 。 它也是行使此类权力 的权Ｐ

—

利 。

”④可见
，
戴维斯对其权力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认同 。 戴维斯甚至认为

，Ｉ

领主权是中世纪权力词典中的
“

主名词
”

（ ｍａｓ ｔｅｒｎｏｕｎ ） ，
它完全可 以替代

“

国家
”

这一概念
，
因 为后者

“

禁锢乃至扭曲 了我们对于过往社会的理｜

解
”

。
⑤Ｉ

最为鲜明且系统地揭示领主权的非政府特征的学者
，
非比森莫属 。巾

世

比森认为 ，

“

领主权就是 以极其多样的方式进行的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对｜

多数人的支配
”

。 他还说 ：

“

领主权指对依附人群的人身支配 ，他们可能ｆ

是半奴役地位的农民 ，
可能是骑士 ，

可能是拥有或正在寻求精英地位的附Ｉ

庸 。

”？在比森看来 ，
领主权是权力的

，
是非政治 的存在 。 它与人们所熟知§

的政府 、政治有本质的不同 。 它 以私人性的甚至暴力 性的权力来行使其
势

支配力量。 领主权也有其兴衰的历程。 8
—

1 1 世纪中期是领主权成长的

时期 ，
1 1 世纪中期一 1 2 世纪中后期是其兴盛时期 ，

1 2 世纪之后则是其衰

落时期 。 在经历了权力危机之后
，
领主权逐渐衰退而公共的权力——政

府则开始兴起 。 当然 ，

1 3 世纪之后
，
领主权仍然存在 ，

不过是一种在公共

权力之外的存在 。
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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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种认识导致不同的研究路径。
？ 承认领主权的政府性和公共性 ，

就意味着对政治法律方面的强调 。 我们知道 ，
封建主义研究以政治法律

为其最根本的路径 ，故而过分强调领主权的政府特性 ，
往往造成它 自身与

封建主义纠缠 。 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领主权研究要远离封建主义的初

衷 。 但以领主权的政府特性替代封建主义
，
其实也将领主权抽象化了 。

而对领主权的权力属性的强调 ，则使领主权理论与封建主义模式有了清

晰的区分 。 领主权能够走向抽象 ，
甚至能够在封建主义范式之外 自 成体

系
，
很大程度上缘于领主权概念中的权力特性 。 或者说 ，

对领主权概念的

权力属性的强调是其不同于封建主义研究 的地方。 正因为 如此
，

领主权

也不再只是散乱地在历史语境 中存在 ，
而是能够从不 同 的地区不同 的阶

段呈现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许多共性特征 。

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，不仅那些主张领主权非政府的史学家 ，
甚至那些

并没有对政府与非政府做区分的学者 ，
也都认识到概念与历史之间 的距

离 。 换言之 ，
后者并不排斥权力在领主权研究中 的存在 。 前引奥托 ？ 布

伦纳 、罗伯特 ？ 布鲁特歇以及里斯 ？ 戴维斯等人
，
都直接与马克斯 ？ 韦伯

关于权力 的定义发生了关系 。 杜比将中世纪领主权力 的本质归之于家 内

的和世袭的
，
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韦伯家产制权力 的相关论述。

② 比

森关于领主权的定义也脱胎于韦伯 ，他还将韦伯关于世袭统治的论述与

领主权联系起来 。 此外
，

比森还从米歇尔 ？ 福柯那里吸取权力理论来

源。
③理查德 ． 巴尔顿糅合韦伯 的权力定义和卡里斯玛 （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）概念 ，

来理解中世纪的领主权。
④ 这些体现了历史学者对社会学权力理论的关

注 。 而从另
一个角度来看 ，

在非政治的 、
非制度的路径上前行的领主权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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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权力理论不无补益 。 当
一般性权力遭遇到特殊性权力 的时候 ，

后者ｉ
̄

对于前者的补充与修正是可期 的 。 因此 ，
中世纪欧洲权力的历程所呈现玉

̄

的文化特征 ，不仅属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厚描 ，
而且为权力理论的深人

̄

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疆土 。￥
̄

无论两种观点如何对立 ，各方学者所寻求的都是以 自 己 的定义与理ｉ
^

解来阐释整个中世纪历史。 领主权的遍在性
，
也在他们的定义中得到实

—

现 。 因此
，

在定义争论中
，
在遍在性的主张中

，

领主权概念渐渐抽象起来 。Ｉ

以
一个普遍存在的领主权来修正乃至替代普遍存在的封建主义 ，成为许

多领主权学者解释中世纪欧洲历史的方向 。 法国学者在研究早期卡佩王？

朝历史之时 ，
甚至使用

“

领主权时代
”

（ ｓｅｉ

ｇ
ｎｅｒｕｉａｌａｇｅ ）来称呼之 。 让 ？ 弗毒

罗里认为
，
加洛林王朝解体之后 ，

中央权力碎化而落入地方领主之手
，
开中

始了领主权时代 。 他甚至强调 ，

“

封建主义这一概念是领主权时代 的产｜

物
”

。
① 比森本人也在进行以领主权概念来解释中世纪历史的学术实践。｜

甚至可以说 ， 比森的领主权研究已经具有替代封建主义的特点 。 比森认Ｉ
的

为领主权是比封建主义更为合适的术语 ：

“

中世纪 的人们服务 、害怕且有ｇ

时爱他们的领主 。 他们的忠诚 、保有地和封土让历史学家如 同领主们
一￥

样先人为主
，从而忽略了他们经历的领主权。 然而

，
忠诚明确 了领主权也

明确了封臣制 ，没有领主便不会有封土。 习惯地贴上了

‘

封建主义
’

或者

‘

封建社会
’

标签的封土制度 ，其实是最突 出 的领主权制度 。 这就是大多

数当时人所观察到的 1 2 世纪的领主权 。

”②里斯 ？ 戴维斯也认为 ，
领主权

这一术语可以有助于理解和建构晚期中世纪英 国历史的面貌和特征。
？

理查德 ？ 巴尔顿更主张从非政治法律的心态文化以及社会的视角来认识

领主权
，可见其视野不只是局限在法国的

一个伯爵领地 。
④

① 这一术语容 易让人们 联想到 诸如
“

封建 时代
” “

封建社会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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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领主权 ：在封建主义范式之外

领主权研究的兴起 ，
从历史学本身来看 ，

不过是历史研究者们不满于

传统条条框框的束缚 ，
开辟新路径的努力与尝试 。

正如 比森在回忆其导

师们的学术理路的时候所说 ：

“

但是 ，
我并不是要批评那些历史学家们 ，


．

尤其是我尊敬的老师们 ，
没有拯救封建主义 ；

我只是想解释为何我不得不

寻求一种新的途径 。

” ①前辈学者们所忽视或者轻视的领主权这一术语 ，

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地位 ，也为 中世纪领主权的历史开拓 了无限的疆域 。

尤其是当领主权从具象朝着抽象发展 ，
并且 以其

“

遍在性
”

特征来覆盖整

个中世纪欧洲历史的时候 ，
它就已经达到了范式的高度 。

如我们所知 ，
封建主义范式有两大基石

，
即封土和封臣 。 它们所体现

的是封建的土地关系和人身关系 。 因此 ，从封建主义范式脱胎而 出 的领

主权研究
，
在土地关系与人身关系上体现了不同于封建主义范式的特点 。

在封建主义模式中 ，
封土是以等级梯级状态而存在 。 关于封土的法

律及实践的 中心 ，
在于封臣因 由该封土而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，

以及封

君对封土所享有的权利 。 它是
一个法律适用社会实践的过程

；
或者说 ’

封

土模式试图用
一套体系来同构土地关系 的复杂存在。 但问题是 ，封土的

视角乃是封臣的视角 ，而不是领主的视角 。 即在探讨封臣土地上的权利 、

利益的时候 ，它的中心在于封土与其上级领主之间 的权利与义务方面 。

更准确地说 ，
封建主义的封土模式是在叙说着两个或者多个法人对象之

间的真实与虚拟共存的那些权利义务关系 。

而领主权模式中 ，

土地的阶梯关系并不是其主体存在 。 当领主权将

土地的占有直接与某位领主勾连在一起的时候 ，

土地关系就鲜明地表现

为领主对土地的 占有 、所有或者掌控 。 即是说
，
领主权处理土地关系的 中

心及重点并不
一样

：
它将土地的直接领主对土地的统治作为中心 ，

而不太

过问那些垂直或者平行的领主之间 的关系 。 虽然从爵位体系来看 ， 贵族

①Ｔ ．Ｎ ．Ｂ ｉｓｓｏｎ
’

＂

Ｍｅｄｉｅｖａ ｌＬｏｒｄｓｈ ｉ
ｐ

＂

，ｐ
． 7 4 4 ．



土地占有可能来 自 于更高
一级的领主 ，但从上级到下级之间的土地等级ｉ

̄

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 。 更重要的是 ，
虽然土地 占有之于领主权的重要性玉

̄

不能忽视
，

？但从领主 的视角 出发
，
领主权可以在种族 、王国 、辖地 、依附ｉ

̄

农民 、拥护 的臣民等等之上行使 。 因此土地之于领主权的重要性 ，
远不及！＿＿

封土之于封建 主义 。 正如杜 比等法 国学者研究所显示 的 ，禁用领主权 2＿

（
ｂａｎａｌｓｅ ｉ

ｇ
ｎｅｕｒ

ｙ ）不是
“

土地领主权
”

，
而

“

是位 于大众头上的领 主权
”

。黄

那些男男女女可能居住 、也可能不居住于其领地上 。
？土地或者庄园等｜

要素缺失的领主权的存在 ，
也是时有所见 。

？
^

在封建主义模式 中 ，
人身关系 的重点在于

一个 自 由人对另 一个 自 由§

人的依附 ，
所谓人必有其主 。 并且从主流的封建理论中推演出主 、 臣之间^

的梯级关系
，

“

人
”

与
“

人
”

之间在依附与被依附中共存 。 对封建主义的批Ｊ
世

评大体在于此 ：将简单而真实的统治关系复杂化和虚拟化 。 更进一步地ｇ

说
，
封建主义将中世纪社会关系割裂 ，

从法律视角 区分了 自 由 与非 自 由
，ｇ

也从该视角将封建依附关系复杂化为 自 由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以及 自 由人｜
新

与非 自 由 人之间的依附关系 。 所谓的封建金字塔理论 ，
并不能够说明领Ｉ

势

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。 封建主义的封臣模式将 目光集中在极少数的 自 由

人之间的人身关系 ，
而忽视了历史上的大多数 。 正如苏珊 ■ 雷诺兹的批

评 ：

“

我仍然认为 ，
非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观念制造了 

一种扭曲 的中世

纪观 。 它专注于上层阶级 ，
极大地忽视了至少十分之九的人口

，
甚至通过

在上层阶级与余下 的 人群 之间 划分界限而扭 曲 了 上 层阶级 自 身 的

观念 。

”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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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珊 ？ 雷诺兹作

为
一个 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 家 ，却在极力 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概念比非 马 克思

主义的概念更具 有解释 力 。 参见 ＳｕｓａｎＲ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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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领主权模式中
，

领主是研究视野的起始 ，
领主并不必然与封臣建

立直接或者间接的依附关系 ，而是对其所管辖势力范围 内
一切民众行使

权力 。 领主是领主权的重心所在 。 在这里
，
无论民众 自 由与否

，
都是权力

笼罩的对象 。
？ 在这里

， 自 由 民众无须以
一种特殊的 主臣依附关系来显

示 自 己 的存在 ；非 自 由 的民众
，
也无须如马克 ？ 布洛赫那般扩大封建主义

的内涵和外延才能够进人封建模式之中 。 在领主权式的贵族权力行使

中
，
人身关系的基本面 目乃是 ：

它从领主及其统治 出发来说明中世纪社会

中的人身关系 。 在里斯 ？ 戴维斯强调乡村作为
“

在 乡精英
”

贵族财富和

权力来源的论述中 ，

②在戈登史密斯强调领主权是关于财政的存在的认

识中 ，

③这一点都得到 了很好的体现。

综上所见
，
从封建主义走向领主权已成为 中世纪欧洲史研究的新趋

势 。 这一趋势提醒人们反思 国家 、政治 、政府等现代话语在历史研究中 的

使用 ，

④尤其是反思封建主义这
一主流概念 。 在相关历史研究中 ，

除了封

建
，
还需关注领主权 、共同体 、家族等其他话语。

⑤领主权模式是对封建主

义话语体系 的挑战 ，
甚至试图替代后者 。 然而

，
领主权真的能够取代封建

主义吗 ？ 从封建主义话语演进的学术史来看
，
就此确信它会为学界所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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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萨缪 尔 ． 科纳 克认 为 ，整个 中世纪有四项 基本 的组织
：
领主权

、
亲属 关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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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ｔａｔｅ ａ 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 ：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 

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Ａ 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 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Ｗｅｓ
ｔ
ｅｒｎ

Ｅｕ ｒｏ
ｐ
ｅ

，ｐ
．  1 2 9 ． 利特尔 等人试 图 为封 建主义 寻求替代者 ，

给 出 的语汇 包括家族 、 氏族、

共同体等 。 Ｌ ．Ｋ ．Ｌｉ ｔｔｌｅ ＆Ｂ ．Ｈ．Ｒｏ ｓｅｎｗｅ ｉｎ
，
ｅ ｄｓ

．

 ’Ｄｅｂ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
ｇ
ｅｓ

：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

Ｒｅａｄ ｉｎｇｓ ， ｐ
． 1 0 7 ．



全弃用 ，则未免过于乐观 。
① 封建主义在不断被批评中顽强地影 响和左￥

̄

右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 。 当领主权亦如封建主义
一样

，渐渐走向抽象化

及理论化 ，
它也将面临封建主义曾经遭遇过的 困境 。 领主权在中世纪欧ｉ

̄

洲历史研究中的前景如何 ，
尚待时间的检验。学

1 9
＿

（黄春高 北京大 学历 史 学 系教授 ）
一

春

高

走
向
领
主

中
世
纪

欧
洲
史
研

究
的
新
趋
势

① 事 实上
，
坚持使用封建主义概念的学者并不 少见 。 如 英国 学者斯 旺森认为 ，

“‘

封建主

义
’

和
‘

封建
’

仍然是学术词汇的构成部分
，
也仍 然是历 史的构成部分

”

。 斯旺森著 ，
刘

城主编
： 《不列颠与 欧洲 中世纪晚期历 史大现》 ，

北京 ：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
，

2 0 1 1 年
，
第

4 6 页 。 至于晚近西方马克思主 义学者 ，
如 罗德尼 ？ 希 尔顿 、

克里 斯托弗 ？ 戴 尔 、
克里

斯 ？ 威克翰
、
皮埃 尔 ？ 博纳西斯

、
盖伊 ？ 布瓦 （

ＧｕｙＢｏｉｓ
）
等人所坚守 的马克 思主义的封

建研究
，
则 属于另 一个 学术叙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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